
关于印发《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三同时”监督检查和竣工环保验收管理

规程（试行）》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局，机关各部门，各派出机构、直属单位：

　　为建立“三同时”监督检查机制，进一步规范竣工环保验收管理，认真兑现“七项承诺”，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

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我部制定了《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三同时”监督检查和竣工环保验收管理规程

（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三同时”监督检查和竣工环保验收管理规程（试行）

　　

二○○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主题词：环保 项目 验收 规程 通知

　　附件：

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三同时”监督检查和竣工环保验收管理规程（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强化环境保护部审批的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管理，建立“三同时”监督检查机制，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

理条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及《环境保护部机关“三定”实施方案》，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本规程适用于环境保护部负责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不含核与辐射设施建设项目）“三同时”监督检查和竣

工环保验收管理。

　　第三条  建设项目依据规模、所处环境敏感性和环境风险程度，其竣工环保验收现场检查按Ⅰ、Ⅱ两类实施分类管理。

　　第四条  环境保护督查中心和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参与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受委托承担Ⅱ类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现场

检查。

　　第五条  环境保护督查中心受委托承担建设项目“三同时”监督检查。

　　地方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建设项目“三同时”日常监督管理。

　　第六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以及承担验收监测或调查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应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行为准则与廉政规定》。验收监测或调查单位应客观公正反映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及效果，对验收监测或调查结论负责。

第二章  “三同时”监督检查

　　第七条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文件抄送项目所在区域的环境保护督查中心和省、市、县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环境保护督查中心和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受环境保护部委托，分别负责组织开展“三同时”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督管理。建

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开工前向环境保护督查中心和地方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书面报告开工建设情况，并定期书面报告“三同

时”执行情况。

　　第八条  环境保护督查中心和地方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跟踪建设项目进展信息。

　　建设项目开工后，环境保护督查中心及时制定并实施“三同时”监督检查计划；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及时制定日常监督管

理计划，并组织市、县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实施。

　　第九条  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督管理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审批文件为依据，主要内容包括：

　　（一）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以及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是否发生重大变动；

　　（二）环境保护设施和措施与主体工程设计、施工、投产使用是否同步；

　　（三）施工期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情况；

　　（四）施工期环境监理的实施情况；

　　（五）施工期环境监测的实施情况；

　　（六）前次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督管理的整改要求落实情况；

　　（七）限期整改和行政处罚决定等落实情况。

　　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督管理应当制作现场检查记录和取证询问笔录等书面记录。

　　第十条  建设项目建成后，环境保护督查中心应当及时编制“三同时”监督检查报告报送环境保护部，作为该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

收的依据之一，并同时抄送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一条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文件要求开展施工期环境监理的建设项目，建设项目建成后，环境监理单位应当编制施工期环境监理

报告，作为该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依据之一。



　　第十二条  环境保护督查中心和地方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三同时”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督管理中，发现建设项目存在“三

同时”执行不到位、尚未构成环境违法的行为，应督促建设单位及时整改，并书面报告环境保护部。

　　第十三条  环境保护督查中心和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三同时”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督管理中，发现建设项目存在以下环境

违法行为，及时调查取证，提出处理建议，书面报告环境保护部：

　　（一）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擅自发生重大变动；

　　（二）超过法定期限开工建设，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重新审核；

　　（三）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四）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未与主体工程同时建成并投入试运行；

　　（五）未按法定期限办理竣工环保验收手续；

　　（六）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主体工程即投入正式生产或者使用；

　　（七）其他环境违法行为。

　　环境保护部对违法行为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查处情况以及行政处罚决定书等相关法律文书抄送环境保护督查中心和省级环境保护

行政主管部门。环境保护督查中心负责监督行政处罚决定书、限期改正通知书等的执行。

　　第十四条  环境保护督查中心每季度第一个月的前十日之内，向环境保护部报送上一季度建设项目“三同时”监督检查情况；每年

一月的前二十日之内，报送上一年度建设项目“三同时”监督检查工作总结。

　　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每季度第一个月的前十日之内，向环境保护部报送上一季度辖区内建设项目“三同时”日常监督管理

情况；每年一月的前二十日之内，报送辖区内上一年度建设项目“三同时”日常监督管理工作总结。以上材料同时抄送环境保护督查

中心。

　　第十五条  环境保护督查中心和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建立建设项目监管档案。

第三章  竣工环保验收管理

　　第十六条  建设项目建成后，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审批文件、日常监督管理记录、施工期环境监

理报告，对环境保护设施和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现场检查。需要进行试生产的，应在接到试生产申请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征求项目所

在区域的环境保护督查中心意见后，做出是否允许试生产的决定。试生产审查决定抄送环境保护部及环境保护督查中心。

　　第十七条  建设项目依法进入试生产后，建设单位应及时委托有相应资质的验收监测或调查单位开展验收监测或调查工作。验收监

测或调查单位应在国家规定期限内完成验收监测或调查工作，及时了解验收监测或调查期间发现的重大环境问题和环境违法行为，并

书面报告环境保护部。

　　第十八条  验收监测或调查报告编制完成后，由建设单位向环境保护部提交验收申请。对于验收申请材料完整的建设项目，环境保

护部予以受理，并出具受理回执；对于验收申请材料不完整的建设项目，不予受理，并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要补充的材料。

　　验收申请材料包括：

　　（一）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申请报告，纸件2份；

　　（二）验收监测或调查报告，纸件2份，电子件1份；

　　（三）由验收监测或调查单位编制的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公示材料，纸件1份，电子件1份；

　　（四）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文件要求开展环境监理的建设项目，提交施工期环境监理报告，纸件1份。

　　第十九条  环境保护部对受理的建设项目验收监测或调查结果按月进行公示（涉密建设项目除外）。对公众反映的问题予以调查核

实，提出处理意见。

　　第二十条  环境保护部受理建设项目验收申请后，组织Ⅰ类建设项目验收现场检查；环境保护督查中心或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受委托组织Ⅱ类建设项目验收现场检查，并将验收现场检查情况和验收意见报送环境保护部。

　　第二十一条  环境保护部按月对完成验收现场检查的建设项目进行审查。

　　第二十二条  经验收审查，对验收合格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部在受理建设项目验收申请材料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办理验收审批手

续（不包括验收现场检查和整改时间）。

　　建设项目验收审批文件抄送项目所在区域的环境保护督查中心和省、市、县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第二十三条  经验收审查，对验收不合格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部下达限期整改，环境保护督查中心和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负责监督限期整改要求的落实。

　　按期完成限期整改的建设项目应重新向环境保护部提交验收申请。

　　对逾期未按要求完成限期整改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部依法予以查处。

　　第二十四条  对完成验收审批的建设项目按季度进行公告（涉密建设项目除外）。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参照本规程制定相应的规范性文件。

　　第二十六条  本规程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7184


